	姓名：
	学号：
	班级：
	联系方式：

	申请理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预计档案调取时间：

	辅导员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生处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处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应届毕业生档案缓寄申请表

说明：

1、 此表一式两份填写，学生处审核同意后一份由学生留存，一份由学生处留存。

2、 档案最长保管时间为两年，调档时请本人携带身份证、报到证或调档函办理(不得代办)。

3、 暑假期间不办理调档。联系电话：68129092。

4、 学生毕业后，学生处不再出具政审表等证明，建议准备再次考研的同学不要将档案保留在学校。
